
3.普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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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机构：贵州省教育厅 

业务电话：0851-86700608（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监督电话：0851-85280465（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法定期限：30日内 

承诺期限：30日内 

了解信息阶段：向本人所在高校了解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下发的有关受理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申请的事宜 

准备材料阶段： 

1.身份证原件； 

2.学历证书原件（认定系统能验证的可不提交）； 

3.由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原件；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认定系统能验证的可不提交）； 

5.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岗前培训合格证原件； 

6.所任教高校教务部门核准签章的一年以上教学任务书原件； 

7.近期一寸正面免冠蓝底彩色证件照一张（证书使用）。 

申请人申请 

高等学校有关部门根据申请人信息和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汇总申请人材料报

贵州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考察申请人的教育教学 

基本素质和能力，提出审查意见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 30日内作出是否认定的意见，并通知申请人所在高校 

领取教师资格证书 

网络申请 

现场提交以上准备材料到本人所在高校有关部门。 


